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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印章使用管理制度 

第一条 印章是学校管理活动中行使职权，明确学校各种权利义务关

系的重要凭证和工具。印章的管理应做到分散管理、相互制约。为明确使

用人与管理人员的责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学校印章包括：公章、法人私章、财务章及各职能部门章。 

第三条 印章的刻制、废止、更换和保管 

1.学校印章由校办公室负责制发、备案、收缴和销毁。 

2.学校印章的刻制、废止和更换须经校长审批。 

3.印章的保管和使用应指定专人负责。印章应专柜保管。 

第四条 印章的使用 

1.公章由学校办公室指定专人保管。启用学校印章，属行政范围的，

送校长、副校长签发批准；属党群范围的，送书记或副书记签发批准。涉

及到人事、财务、签订合同、招生等重大事项盖章的，须经校长签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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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人私章：法人私章由学校党政办公室档案文书、计划财务处出纳

保管，主要用于银行汇票、现金支票等业务，使用时凭审批的支付申请或

取汇款凭证方可盖章。 

3.办理印章使用手续时，经办人须在用印登记簿上注明用印单位、理

由、数量、经办人姓名，并按审批规定经领导批准后方可用印。印章管理

人员在用印前要审核用印审批手续是否完备，是否符合规定，材料是否齐

全，不符合要求的，等手续完备后方可用印。 

4.财务章：由计财处负责人保管，主要用于银行汇票、现金支票等需

要加盖银行预留印鉴等业务或发票上使用，发票专用章主要用于发票盖

章，发票专用章由计财处专人保管。 

5.其他职能部门章，主要适用于各部门内部使用，由部门负责人指定

专人保管并严格该章的使用管理办法。 

6.各类印章的使用登记薄要由专人严格保存管理，不得损毁或遗失。 

第五条 印章保管人的责权 

对于学校主要印章管理，采用的是分散管理相互监督的办法。学校办

公室主要职责是对印章的使用进行合理性管理，而印章保管人具有使用、

监督、保管等多重责任与权力，具体划分如下： 

1.公章、财务章的保管人无独立使用权力，但具有监督及允许使用权

力，因此公章、财务章的保管人对印章的使用结果负主要责任，经手人则

负部分责任；未经审批同意擅自使用的，保管人对使用结果负全部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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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法人私章的保管者是档案文书和出纳员，既是保管者又是使用者，

但其无独立使用权力，需依据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批的盖印申请使用，或依

据计财处负责人审批的支付申请或取汇款凭证方可使用，否则负全部责

任。 

    3.职能部门印章使用需经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意，未经审批同意擅自使

用的，保管人或使用人对使用结果负全部责任。 

第六条 凡加盖印章的公文、函、报表、合同、协议、介绍信以及其

它文件材料，应按归档的要求存档。 

第七条 公章、法人私章原则上不得带离学校使用。学校工作人员因

异地执行重要公务，需要携带学校公章出差的，须经校长审批并及时归还。 

第八条 教职工个人需学校出具证明者，由本人先写书面说明，经部

门（学院）负责人签注意见、校办主任审核后，方可加盖校章或出具证明。

学生需学校出具证明者，由本人先写书面说明，经学工处或教务处签字后，

方可加盖校章或出具证明。如涉及到个人经济担保，一律不予加盖学校印

章，其不良结果由签批人与印章保管人共同负责。 

第九条 印章管理人员要忠于职守，不得擅自使用印章。学校印章只

适用于与学校相关业务，不得从事有损学校利益之行为。 

第十条 所有印章的使用，必须严格执行本制度，做好申请和使用登

记。如违规使用出现问题，学校将严肃处理；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学校将

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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